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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7          证券简称：清水源          公告编号：2024-

028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涉及事项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4]第 91 号），公司董事会根据要求，积极

组织各部门针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现对关注函中所涉及事项进展公告如

下： 

“2024 年 4月 28 日，你公司披露的 2023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年审会计师对

你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保留意见事项主要涉及你公司收购河

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所引发的刑事诉讼案件。我部对前述事项表示关注，请

你公司： 

（1）结合有权部门的调查结论，尽快核实相关诉讼事项对你公司财务报表的

影响，如涉及会计差错更正，请按规定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全面更正。（2）在

完成财务报表更正工作前，每月披露一次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进展情况：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

见，保留意见事项主要涉及公司收购河南同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所引发的刑事诉

讼案件。公司对该刑事案件高度重视，该刑事案件二审已经于 2024 年 4 月 1 日

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该刑事案件终

审判决。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根据有权部门的审理结果，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如涉及会计差错更正，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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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年审会计师充分有效

沟通，审慎细致、合法合规、及时地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更正，并履行相关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刑事案件的进展，每月披露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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